
是否符合
服務標準 

停用 

看護 
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
居家照顧服務作業流程圖 

符合 

符合 

(自民眾經評估確認申請服務起 10個工作日) 

 

開始申請 

照顧管理中心 

家庭訪視、核定等級、額度，

並函知申請結果予民眾 

照顧管理中心 

擬定照顧計畫及確

定服務項目 

居住地 A級單位 

派案特約單位 

居住地 A級單位、
特約居服單位 

持續追蹤個案狀況 
監控服務提供品質 

居住地 A單位 

不定期抽查、 
每 6個月復評 

照顧管理中心 

確認聘有看護有溢
領情事 

身心障礙者福利科 

發文予申請人廢止 
補助資格 ( 衛生 
局)， 並由本局追 
繳溢領款 

居住地 A單位 

結案 

不符合 

發現疑有溢領情事 

回報 

是 

否 

特約單位檢附未滿 50歲身心障礙者之服務清冊、總表、領據，送本局辦理請款 

各特約居服單位 

審核 

通知特約居服單位補正 

居住地 A單位 

依限補正 

公文退件/結案 

不符合 

不符合 符合 

符合 

二次發文未繳回者，辦理強制執行 

身心障礙者福利科 

辦理撥款作業 

身心障礙者福利科 

每月 10日前送回核銷名冊 

 

 

實際使用服務後 

 


